
2024年沅陵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报告

为切实做好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我评价工作，深化绩效理念，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和专项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结合单位实际，2024年度绩效自评得分100分，具体自评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沅陵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由原人事局、原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11年合并组成，内设10个行政股室，6个二级机构（3个社保经办机构财务独立）。局本级财务归口管理的有3个全额事业单位（仲裁院、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信息中心），2024年局本级共有编制数62个，实有在编在岗人员62人，退休人员57人，合计119人。

本部门的主要职能是拟订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编制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草案；参与拟订并执行全县社会保障资金（基金）财务管理制度；承担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有关平台建设、科技项目的财务管理等工作；组织、协调和落实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信息规划管理和统计工作；负责本单位的财务管理和本系统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负责本系统政府采购及非税收入的综合管理工作。

根据年初局党组的工作部署，本部门2024年重点工作开展如下：一是加大宣传，扩大征缴面，确保社保基金征缴任务的顺利完成；二是按时足额发放各项社保待遇，保障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三是强化基金监督和稽核力度，确保社保基金管理安全和保值增值；四是顺利完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公招录用工作；五是开展创业培训，为创业人员提供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服务；六是文明执法，加强对全县企业用工情况的调查摸底，依法为农民工追讨工资，调解劳资纠纷。

（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我局2024年年初预算支出总计3709.72万元。年度实际支出共计3266.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02.34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工会经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出2264.46万元，主要用于单位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专项业务费、基本建设支出、对下级专项补助等，包括用于治理拖欠农民工欠薪工作、大中专毕业生遗留问题的处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录用、就业创业工作的开展及社会保险费的征缴、稽核、认证、审计等。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我局按照支出预算列支各项费用，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明确专项资金的支出范围和核算办法，明确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之间不得相互挤占，并制定了《预算管理制度》和《收入和支出管理制度，更加合理的使用各项资金。

（一）基本支出情况

我局2024年基本支出预算安排852.7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659.8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67.7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5.12万元。

我局2024年基本支出决算金额为1002.3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800.44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22.5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79.38万元。

我局2024年基本支出中的工资福利支出主要用于职工的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费缴费及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主要用于全局工会活动开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缴经费、劳动监察办案开支、工业园区稳岗就业开支、节假日慰问、职工住院慰问及弥补食堂亏损等开支；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主要用于职工的退休费、生活补助、抚恤金、医疗费、奖励金及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二）项目支出情况

我局2024年项目支出总预算为2857万元， 实际项目总支出2264.46万元，主要用于对全县就业创业服务开支。
（三）“三公“经费情况

我局2024年“三公”经费的预算支出8万元，实际支出1.74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74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车辆购置费0万元。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降低接待标准，来人一律见公函接待，把“三公”经费的支出严格控制在县财政下达的指标范围内。

三、资产管理情况

我局根据工作需要和财力状况，合理分配购置相关资产，并制定了《资产管理制度》，对固定资产的添置由各股室提出书面申请，报经主要领导同意签字，再由局办公室负责统一采购（重大资产购入财务参与），对新购入的资产或无法使用的资产，都做好登记台账，资产使用者登记到人到股室，确实加强资产的实物管理。建立资产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资产的动态管理。遇人员调动或退休的，及时做好资产使用的变更，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对资产进行账务清理、对实物进行清查盘点，年度终了前进行一次全面清查盘点，核实资产，有效管理。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我局对部门整体支出的预算执行高度重视。一是大力提倡勤俭节约，坚持把有限的经费用在人力资源工作和重点项目建设上；二是坚持局党组集体理财，全局重大收支计划需经局党组会议审定后执行，并且每月开支预算执行情况调度，合理分配征缴经费；三是严肃财经纪律，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坚持“三公”经费公开制度；四是严谨审批程序，坚持财务审票，根据开支类别，由其分管领导和一把手审签。这些措施，较好地保证了财务开支和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安全有效。

（一）经济性分析

我局2024年预算支出总计3709.72万元，年度实际支出3266.8万元。同时，为了充分保障各项工作的人力物力，2024年我局累计执收各类非税收入30.54万元。

（二）效率性分析

我局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较好，各部门均按年初设定的目标任务积极完成各项工作。一是突出就业优先，全力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创业。主要从上级下达的指标完成情况、就业帮扶车间的提质扩容、创业扶持力度的加大及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四个方面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创业。二是强化社保惠民，参保扩面高标准实现应纳尽纳。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法定人群全覆盖。着力打造“全民社保”、“温暖社保”、“平安社保”。三是坚持厚植潜能，人事人才高水平同步正向发力。规范人事人才管理，不断激发人才潜能，确保人才招录考试安全零事故。四是守牢安全底线，根治欠薪高效率处置动态清零。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源头化解，始终将根治欠薪工作作为社会稳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多措并举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截至目前，国家和省级平台线索办结率100%，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调解成功率为70%，仲裁结案率100%。五是致力改善民生，竭尽全力高要求办好民生实事。自全面实施“八大行动”以来，以“大抓落实”的精气神，谋划推动各项工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发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有效性分析

我局较好地完成了2024年初设定的各项工作任务，2024年实际支出总额小于年初预算，主要原因是预算内资金全部减半拨付且出现跨年拨付，其次是中央下达的就业补助资金也出现了跨年支付且同级配套资金未能保障到位。
我局励行节约，坚持把有限的专项经费用在刀刃上，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坚持财务开支公开透明，接受全局监督，经得起上级各项审计检查，这些措施，较好地保证了财务开支和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安全有效，较好的保证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因部门整体支出的资金安排和使用上具有不可预见性，在科学设置预算绩效指标上还需进一步加强。由于行政经费少，年初编制的预算不够精确，编制范围不太全面，预算执行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再加上预算内资金拨付不能及时到位，致使工作开展受到影响。

六、改进措施和建议

（一）改进措施

1.加强政策学习，提高思想认识。认真学习《预算法》等相关法规、制度，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增强财务人员的预算意识，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没有预算不得支出。

2.规范账务处理，提高财务信息质量。严格按照《会计法》、《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等规定执行财务核算，并结合实际情况，完整、准确地披露相关信息，尽可能地做到决算与预算相衔接。

（二）建议

1.希望财政部门增加行政经费，以保障日常工作正常运行及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

2.希望财政部门按进度拨付各项资金，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3.希望财政部门开展相关的业务工作培训，提高财务人员业务水平。

附件：2024年沅陵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整体支出绩效评分表

沅陵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4月21日


